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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6年珠海市初中毕业生升学

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

横琴新区社会事务局、各区教育局（社会事业局、社会工作局），珠海市第四中学、市属民办学校：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4年全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粤教体函〔2014〕44号）精神，现就做好2016年我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考体育的目的和要求

中考体育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改革、完善学生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制度，促进社会、学校、家长对学生体质健康状态的关心和重视，切实增强学生体质的重要措施。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全面组织实施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并逐步加大体育成绩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中考成绩中的分量”。各区教育部门和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体育考试安全防范措施，确保体育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中考体育内容


2016年我市中考体育内容包括学生初中三年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下称《标准》）测试成绩及体育考试成绩两方面。

	


体育考试成绩分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

1.必考科目——长跑【800米（女）和1000米（男）】或100米游泳，由考生自主选择一项。

2.选考科目——在三级蛙跳、投掷实心球、足球25米绕杆运球、一分钟跳绳、篮球半场来回运球上篮五个项目中，由考生自主选择一项。

各学校须对考生报考项目给予科学、合理的指导，并认真做好备考工作。

2016年3月9—15日中考报名期间，考生必须同时在珠海招生考试网（www.zheec.net）上选定体育考试项目，一经选定，不得更改。

三、中考体育成绩计算办法

（一）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单科成绩满分为45分，计入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总分。

（二）2016年我市中考体育单科成绩由《标准》测试成绩（占5%）和体育考试项目成绩（占95%）组成。 其中：

1.初中三年级学生《标准》测试成绩及格者得满分，不及格者不得分。各学校将《标准》测试成绩制成纸质（盖单位公章）和电子文档各一份，区属学校先报区教育部门汇总，区教育部门和市直属学校于4月29日前报送市招生办。

2.体育考试项目成绩取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两科考试成绩得分的平均分，平均分超过100分的按100分计。

（三）社青考生

1.应届生：中考体育成绩计算办法同上，《标准》测试成绩由现学籍所在学校提供，并加盖公章。

2.往届生：中考体育考试成绩占100%（不需提供《标准》测试成绩），其它同上。

四、考试规则及评分标准


（一）《标准》按照教育部规定执行。

（二）必考科目——长跑【800米（女）和1000米（男）】评分标准采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初三年级标准。超过110分值成绩（男：3'05"，女：2'35"）一律计为120分（见附件1）; 游泳项目评分标准：从蛙泳、自由泳（即爬泳）、仰泳、蝶泳四种泳姿中选择一种泳姿，限时7分钟完成考试，其它要求见《2016年珠海市体育中考游泳项目实施方案》（附件2）。

(三) 选考科目执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4年全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粤教体函〔2013〕44号）中的《广东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项目规则及评分标准》（见附件3）。

五、免考、缓考、择考规定

（一）丧失运动能力的残疾学生(持有珠海市残联核发的残疾证书)，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按程序办理有关审核手续，通过后记入学生电子档案，可免考体育，按中考体育成绩满分45分计算。
（二）经区级以上医院证明因身体健康问题不适宜参加体育活动者，应按有关程序办理免修体育课和免执行《标准》手续。已办理免修体育课和免执行《标准》手续的学生可免体育考试，免修体育课和免执行《标准》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须记入学生健康档案。此类学生可免体育考试，按体育考试满分的60%（即27分）计入中招考试总分。

（三）身体发育异常、严重营养不良及肥胖症、畸型等（见附件3），但平时仍能上体育实践课的考生，可由本人提出择考申请，经所在学校审核同意后，在我市规定的考试（或选考）项目中自行选择力所能及的考试项目。选择两项考试的按实际考试项目成绩得分的90%计算体育成绩；选择一项考试的，按实际得分的70%计算体育成绩得分。申请及审核材料须记入学生健康档案。

（四）Ⅰ度的考生按择考标准（见附件3）的要求可在体育考试项目中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2个项目进行考试；Ⅱ度考生可选择择考或免考。

（五）考生临时有严重病伤，具有区级以上医院证明的考生，可申请缓考体育。申请缓考的学生必须持有关证明原件提前到市教育局德育与体卫艺科和市招生办办理缓考手续，经批准后方可缓考。

（六）凡符合免考、缓考、择考规定的考生，需在珠海招生考试网上（www.zheec.net）填报相应的登记表（见附件4-6），填报后下载打印并附医院证明，于2016年3月11日前上交学校，学校审核同意后加盖学校公章，市直属学校直接交市招生办，区属学校由各区教育部门审核同意后加盖公章，统一上交市招生办，同时与中考报名在珠海招生考试网上进行选择、确认。市招生办接受免考、缓考、择考报名截止日期为2016年3月15日。

（七）经市教育局市招生办和德育与体卫艺科鉴定，符合免考、缓考、择考规定的考生名单，将在珠海招生考试网上进行公示。

六、中考体育考试的组织工作

（一）中考体育考试由市教育局统一领导，具体工作由市教育局招生办和市教研中心负责，下设香洲（包括高新区、横琴新区）、金湾、斗门、高栏港四个考区，分别由四个区教育部门负责组织本考区的考试及相关工作的安排。各考区要严格考试纪律，严格执行考试规则和评分标准，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市教育局将派人到各考区监督考试工作。

（二）市直属学校考生、社青考生(含往届生和在外地借读回我市报考的学生)参加香洲考区的考试，其考试的具体安排由香洲区教育局负责。

（三）考试时间：2016年3月28日—5月29日（以考试通知为准）。具体考试时间由各区教育局自定，并于3月27日前将考试具体安排、秩序册报市教育局市招生办。

（四）各考点设正、副主考2－3人，纪检干部1人。监考员（即裁判员）、监分员、评分员、医务人员、后勤工作人员视实际情况而定。监考员应是参加过体育考试工作的熟悉业务、组织纪律性强、工作认真、作风正派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部和中小学体育教师。所有监考员需挂戴有编号的工作证上岗。

（五）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高度重视中考体育考试的安全问题，增强安全防范意识。考试前要做好考生的体检工作，特别要对考生心肺功能作重点检查，消除安全隐患，严防伤害事故的发生。要求学生和家长实事求是，不能隐瞒疾病。考试时应加强考场的医务监督，确保学生在考试中的安全。

（六）考试前学校应将考试时间、地点，考试规则及组织要求通知考生；考试时，学校要派责任心强的领导或教师负责带队，并配备医务人员及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有组织地依时带领考生赴考。

（七）要结合体育考试特点，加强科学指导。考试前学校应统一组织考生认真做好准备运动，考试后做好放松整理运动，要有效地防止伤害事故的发生。

（八）考试前各考点必须认真细致地检查考试场地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避免出现差错。考试时要做好安全保护工作。

（九）对在中考体育考试工作中不认真执行上级有关文件和本方案有关规定，造成学生成绩差错和伤亡责任事故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七、考试相关要求和说明


（一）考生必须持《珠海市2016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体育科目准考证》参加考试，无证者一律不得参加考试。
（二）考试前15分钟，考生必须到指定考点集中，听从监考员指挥。检录后，无特殊情况，考生不得擅离考点，考试完毕，考生应立即离开考点。

（三）考试时，除当场考生、主考、纪检干部、监考员和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考试区域。

（四）每项考试完毕，监考员要立即通报该生该项考试成绩。

八、纪律要求

（一）坚持回避原则，考生家长和亲属不得参与中考体育考试的一切工作。
（二）在中考体育考试、评分过程中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监考人员及工作人员要廉洁自律，不得收取单位或个人的馈赠物品、现金或有价证（卡）券等。如发现有舞弊行为，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并记录在案，按招生工作有关规定从严处理。

（三）考生禁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

九、考试收费

考生按省物价局制定的中考收费标准每人每科10元缴纳中考体育考试费。

十、考试结果处理

考试结束后，四个考区将中考体育成绩原始登记卡装订放入考试袋并贴好封条，交市招生办汇总处理，并于6月上旬公布考试成绩（因伤残免考的考生除外），考生可登陆珠海招生考试网查询。

十一、本考试办法解释权归市教育局。联系电话：2121307、2124373。

附件：1.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
2.2016年珠海市体育中考游泳项目实施方案
3.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4年全省初中毕业生

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

4.珠海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免考登记表

5.珠海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择考登记表

6.珠海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缓考登记表

珠海市教育局                   

2016年1月18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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